
MEPO Forum / 核能安全
[轉載] 核電廠安全 不僅是科技問題 [成大研發快訊 2011-05-13]

adaptor / May 16, 2011 01:02PM

[轉載] 核電廠安全 不僅是科技問題 [成大研發快訊 2011-05-13]
標題：核電廠安全 不僅是科技問題

作者：楊永年
職稱：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治經濟所教授兼系主任、所長
科技治理研究中心主任
原始出處：2011年03月16日 蘋果日報
引用連結：http://research.ncku.edu.tw/re/commentary/c/20110513/1.html

日本東北發生規模9的強烈大地震，引發海嘯，不但造成龐大傷亡，更重要的，導致位於福島的核能電廠發生核能危
機，核電廠輻射已經外洩。日本首相菅直人並已下令核電廠附近約5萬居民緊急撤離。這起事件引發國際社會對核能
發電發展，存在很大的疑慮。無獨有偶的，不久前媒體報導，我們核四廠因擅自變更工程設計，可能遭原能會重罰，
高層主管則可能遭移送法辦，該新聞也引起社會民眾關心。

由於筆者過去兩年，曾針對我核能安全公共溝通機制進行研究，發現核能安全存在以下三個非科技（技術）的問題，
茲分述如下：

第一、核能安全缺乏對話空間：核能科學技術專家都說核電是安全的，然而，核安環保人士都說核能發電是不安全的
。到底核能發電安不安全？筆者非核能科技專家，無法針對科技部分作評論，但很多人（含非核能科技專業之媒體與
核電廠附近居民）對核能安全的「認知」或感覺，是不安全的。事實上，不論未來是否要再蓋核能電廠，至少應趁機
建立現有三座核電廠公共溝通機制。但整體而言，筆者認為我核電廠的公共溝通機制或對話空間仍有改善空間，而這
又和以下二點有關。

第二、核能安全資訊公開不夠透明：負責核能安全資訊的部門主要是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，以及台電（核電廠）。就
這兩部門的網頁分析，原能會的核安資訊琳瑯滿目，可以說原能會的資訊或運作是相當豐富與透明的。反觀台電（核
電廠）在網頁資訊上，相當匱乏或貧乏。讓社會大眾很難理解，到底這些核電廠的特性如何，運作（安全）情形又如
何？在此情形下，社會大眾對於核電廠運作當然存在更多的「不安全感」，導致更多的不信任。

第三、核電廠回饋機制有漏洞：核電廠為順利運作，擔心附近居民抗議，於是創造了「回饋機制」。理論上，回饋機
制意義應在於建立核能安全溝通機制，讓民眾對於核電廠運作更為信任，感覺更為安全。

問題是，這巨額的回饋金運作到現在，卻出現漏洞。最大的漏洞在於，這些回饋金沒有1塊錢用在「公共溝通」上。
更大的問題是，地方政治人物與許多民眾認為回饋金嚴重不足。演變成的社會觀點是，「民眾只知道要錢，政府（台
電）只知道給錢」，對於如何建立核安公共溝通機制或教育，一點幫助也沒有。

綜言之，核能電廠安全與否，不僅是科技或技術問題，還是政策或公共溝通機制的問題。雖然地球暖化與節能減碳，
使得核能發電再度成為能源政策的重要選項，並且已有許多國家重新發展核能電廠。然而，核能安全公共溝通機制不
足，或前述三個議題不受政府或民眾重視；加上這次日本可能發生的「核災」，我核能發電政策或核能電廠興建、延
役與運作，可能存在許多障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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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訊息：
核安管制的五大困境 中國時報 2011-03-16/成大研發快訊 2011-05-13

        
日本福島發生核災，存在核輻射的不確定因素，引起各國政府的恐慌，可能進一步影響國際社會未來核能發電的政策
；也讓國人與負責核安原能會，開始省思與體檢我核安管制機制。筆者針對該議題曾進行專案研究，發現目前核能安
全管制存在以下五個困境。

一、原能會存在定位困境：目前原能會主要被定位為技術機關，核能發電固然有其科學專業性與複雜性，所以主要人
力資源係以核子工程為主體。但核能安全機制則涵蓋人文與社會因素，所以在政策形成與設計過程，應有更多非科學
技術的考量。也可能因為原能會的科技屬性定位，因此出現「複合性災害，不在原能會管制範圍之列」的說法。再者
，因為台灣核能科技需要的人才不多，國內核能相關科系不多；或者，核能科技人才自成小型的（封閉）社會，管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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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（原能會）與被管制機關（核能廠）於是學術近親的微妙關係。

二、原能會存在管制困境：由於台電（核電廠）係國營企業，屬經濟部管轄範圍，原能會和核電廠並非一條鞭制的官
僚體系設計（雖然一條鞭的組織設計也可能出現官官相護的情形）。重點在於，原能會對於核電廠，並無預算掌控權
，也無人事任命權。核電廠對於來自原能會的管制（命令）自然不會非常重視，不久前台電就擅改核四廠工程設計，
而且已是第二次犯下類似錯誤。所以，將原能會稱為無牙的老虎並不為過。再者，原能會在政府組織改造之後，將被
「降級」為科技部下的原能署，讓人擔心其管制功能可能進一步弱化。

三、地方政府無核能安全管制之對口單位：原能會是部會層級，但組織設計不像民政、警政、政風或消防，擁有相關
的對口單位，影響核能安全管制政策的執行能力。換言之，我地方政府未設相對應的核能管制部門或（對口）單位，
使得原能會核能安全管制政策執行出現盲點。加上核能能廠多設於偏遠地方，可以說地方政府根本沒有核安管制能力
，甚至也不認為他們有管制責任。

四、核災與災害應變機制運作脫勾：核災或核安管制有其專業性，但因核能安全涉及地方政府轄區民眾生命財產安全
，一旦發生核災，應是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應作適當動員。然實際並非如此，例如，當此次中央啟動「核能」災害應
變機制，我們2個核電廠所在的新北市與屏東縣政府，都還老神在在，不認為他們和災害應變有關。筆者曾觀察原能
會與核電廠主辦的「核安演習」，也發現地方政府首長的參與核安演習的熱度不足。而這又和下個議題有關。

五、核安地方治理或監督機制不足：要發揮監督或管制效果，應建立核安地方治理或監督機制。而所謂地方治理或監
督機制的重點在於，讓地方政府與社區民眾擔負更多核安地方治理與監督的責任。然而，目前台灣核電廠並無相關的
地方治理機制。基本上，市縣政府不認為他們有「就近監督或治理」的責任。甚至演變到目前的機制「地方政府只知
道向核電廠要錢，核電廠（台電）則只知道給錢」。至於核安地方治理或監督機制，則非地方政府關切的重點。

日本核災之後，讓大家對核電產生極大安全疑慮，而若政府在前述核能安全管制困境進行補強，加深民眾的信任。或
許，以目前台灣能源使用或發展策略，核能發電仍為重要選項。或就短期發展而言，我們不見得會立即全面停止核能
發電，在此前提下，前述五項的核能安全機制困境，就顯得非常重要，值得大家一起關心。

Edited 2 time(s). Last edit at 05/16/2011 01:04PM by adaptor.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/ 2

http://www.tcpdf.org

